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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单位名称 杭州艾迪康医学检验

中心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  杭州市西湖区振中路 208 号

法人代表 张凌云 电话 0571-87775514 邮编  310023 

联系人及电话 谢武超， 0571-87775873 

项目名称 125I 放射免疫应用场所退役项目 

项目地点 杭州市西湖区天目山路 398 号古荡科技经济园内 21 号楼 
（公司老场址） 

项目用途 医疗诊断 项目依据  杭环辐评批 [2010]0003 号

杭环辐验 [2015]22 号  

核技术项目 
投资（万元） —  核技术项目环

保投资（万元）
—  

应用类型 

放射源  射线装置  其它  

—  —  放射性同位素应用退役 

公司概况  

 

杭州艾迪康医学检验中心有限公司于 2004 年 1 月正式成立，

是一家专业医学检验服务公司，公司位于杭州市西湖区天目山路

398 号，并开展了 125I 放射免疫应用项目，规模为丙级工作场所。

因所在地块整体拆迁，拟从杭州市西湖区天目山路 398 号古荡科

技经济园内 21 号楼（老场址）迁至西湖区振中路 208 号，租用

艾健医疗器械（杭州）有限公司现有建筑的 2 幢北楼 1~5 层、2

幢南楼 1~2 层（新场址）。现公司对西湖区天目山路 398 号古荡

科技经济园内 21 号楼（老场址）原 125I 放射免疫应用建设项目进

行退役治理，以彻底消除安全隐患，确保公众和环境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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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退役项目地址及邻近环境状况示意图 

1、项目周围环境概况 
杭州艾迪康医学检验中心有限公司位于杭州市西湖区天目山路 398 号古荡科

技经济园内 21 号楼（老场址），为 5 层的医学办公楼，该办公楼 4 层设置 125I 放

射免疫实验室，并开展了 125I 放射免疫应用项目。其东侧为杭州百康医用技术公

司，西侧毗邻紫荆花路，南侧为辉图生物科技公司，北侧为盛琻岁月紫金公馆。

老场址地理位置示意图见图 2-1，周围环境示意图见图 2-2，放免实验室所在楼层

（公司四层）布置图见图 2-3。 

图 2-1 杭州艾迪康医学检验中心有限公司地理位置示意图 

图 2-2 杭州艾迪康医学检验中心有限公司周围环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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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杭州艾迪康医学检验中心有限公司四层总平面布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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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施退役项目概况 

1、退役概况 

老场址拟于 2015 年 10 月实施 125I 放射免疫应用场所退役项目，其中退役内

容为使用 125I 放射性同位素丙级非密封工作场所。 

（1）老场址环评阶段 

公司分别于 2006 年 2 月 22 日和 2008 年 11 月 5 日取得杭州市环保局批文（分

别为杭环函[2006]26 号和杭环辐评批[2008]0177 号），其中，允许 125I 放射性同位

素使用量分别为 8 盒/月和 400 盒/年，每盒规格为 7.4×104Bq。公司为进一步扩大

发展，增加使用剂量，于 2009 年 9 月正式委托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辐射环境监测技

术中心对 125I 放射免疫应用项目进行辐射环境影响评价，核技术项目总投资 200

万元，环保投资 20 万元，项目于 2010 年 1 月 22 日取得杭州市环保局批文（杭环

辐评批[2010]0003 号），并于 2010 年 5 月 31 日取得浙江省环境保护局《辐射安全

许可证》（浙环辐证[A2449]），该证于 2015 年 5 月 30 日过期，公司现已于 2015

年 5 月 29 日更换新的辐射安全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0 年 5 月 28 日。 

老场址（天目山路 398 号）环评审批内容：同意公司在杭州市西湖区天目山

路 398 号古荡科技经济园内 21 号楼实施 125I 放射性同位素，125I 的日等效操作量

为 4.44×105Bq，年等效操作量为 1.62×108Bq。 

（2）老场址验收阶段 

杭州艾迪康医学检验中心有限公司于 2010 年开展 125I 放射免疫应用项目，项

目于 2009 年 8 月开工建设，并于 2010 年 8 月投入试生产，公司于 2015 年 5 月 11

日正式委托浙江省辐射环境监测站对其 125I 放射免疫检验项目进行环保验收监测，

医院于 2015 年 7 月 14 日取得杭州市保护局的验收批文（杭环辐验[2015]22 号）。

老场址（天目山路 398 号古荡科技经济园内 21 号楼）验收审批结论：根据浙

江省辐射环境监测站编制的《杭州艾迪康医学检验中心有限公司 125I 放射免疫检

验项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表》结论、西湖环保分局的初审意见，同

意公司位于西湖区天目山路 398 号古荡科技经济园内 21 号楼的 125I 放射免疫检验

项目通过验收。 

（3）实际使用概况 

截止到 2015 年 10 月，公司实施退役项目为止，公司使用 125I 试剂年使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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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可达到 400 盒/年，每盒 2μCi，公司实际日等效操作量为 1.48×105Bq。公司累

计检测病人 218515 人，单个病人人均使用剂量和最大使用剂量均为 1.11×103Bq。

2、125I 放免分析工作原理及污染因子 

（1）工作原理 

公司目前开展用 125I 作标记的放射免疫分析，该方法是应用放射性同位素 125I

标记抗原，利用标记抗原和非标记抗原与有限的特异抗体竞争结合，通过测定结

合的抗原-抗体复合物中 125I 标记的抗原含量，间接计算血清中未标记抗原含量的

一种超微量免疫测定技术。 

该方法集中了放射性测定的灵敏度高和免疫分析的特异性强两者的优点，操

作简便，病人的血清、血浆、体液等样品不经提纯就可直接测量，广泛用于血蛋

白的放免测定以及血清甲状腺激素的测定。 

（2）工艺流程 

从药品库内取 125I 药样，待其充分溶解、混匀后（操作室配液台），按操作顺

序表的要求加样（操作室加样位），加好样后，充分摇匀（测量室摇床），37℃温

育 30 分钟，加分离试剂分离。充分摇匀后，室温（10～30℃）放置 30 分钟，任

取三管测定总放射性计数。离心 15 分钟（测量室离心机），吸弃上清液，测定各

管沉淀物放射性计数。 

（2）污染因子 

① 外照射：由于 125I 衰变方式是轨道电子俘获，主要发射 27.5keV 的特征 X

射线和 35.5keV 的退激 γ射线（6.8%），因此在工作场所可产生外照射辐射污染。

② 放射性废液（废水）：操作过程中还会产生放射性废液，主要是未用完的

试剂和操作用具洗涤时产生的废水。 

③ 放射性固废：操作过程中还会产生放射性废渣，包括盛放过放射性药剂的

容器（125I 药瓶、试管、注射器等），卫生纸，吸水棉等。 

④ β表面污染：操作过程中还会对工作台面、地面等造成表面污染。 

因此，放射免疫的污染因子是：X 射线、γ 射线、放射性废液、放射性固体废

弃物和 β表面污染。 

放射性同位素的使用无其它放射性气体产生。同时，125I 为非挥发性核素，使

用过程介质均为水，操作比较简单，无放射性气体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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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辐射工作场所使用期间主要安全措施回顾 

1、环保手续履行情况 

（1）杭州艾迪康医学检验中心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1 月 22 日由杭州市环保局

审批通过（杭环辐评批[2010]0003 号），主要内容为同意公司在杭州市西湖区天目

山路 398 号古荡科技经济园内 21 号楼指定位置实施 125I 放射性同位素，125I 的日

等效操作量为 4.44×105Bq，年等效操作量为 1.62×108Bq。 

（2）公司于 2010 年 8 月运行 125I 放射免疫应用项目。 

（3）公司于 2015 年 5 月委托浙江省辐射环境监测站编制验收报告，并于 2015

年 7 月 14 日取得杭州市保护局的验收批文（杭环辐验[2015]22 号）。验收审批结

论为同意你单位位于西湖区天目山路 398 号古荡科技经济园内 21 号楼内的 125I 放

射免疫检验项目通过验收。 

（4）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目录》，公司原 125I 放射免疫应

用场址（杭州市西湖区天目山路 398 号古荡科技经济园内 21 号楼）终结运行（2015

年 10 月）后则对其进行退役环境影响评价，使其达到无限制开放的要求。 

2、污染防治措施方面 

（1）公司辐射工作场所布局基本合理，是个相对独立的操作环境，有利于工

作场所的“三区”划分。 

（2）公司的辐射工作场所应按丙级工作场所的标准进行设计施工。 

（3）公司配备了铅衣系列防护用品 2 套。 

（4）辐射工作场所张贴醒目的、规范的电离辐射警示标志及中文警示说明。

（5）放射性药品试剂库及废物储存间采用双人双锁的管理方式。 

（6）固体废物袋贴有标签，放入放射性废物储存间储存十个半衰期后，作为

普通废物处理。 

（7）设置专门的废液桶，放入放射性废物储存间储存十个半衰期后，作为普

通污水排放。 

3、辐射环境管理 

（1）管理机构及规章制度 

杭州艾迪康医学检验中心有限公司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文件的要求，在

基本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和管理机构的基础上，取得了由浙江省环保局颁发的《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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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安全许可证》（浙环辐证[A2449]，有效期至 2020 年 5 月 28 日），其许可的种类

和范围为丙级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 

目前，公司已制订了《辐射安全和防护管理机构职责》、《辐射防护和安全保

卫管理制度》、《操作规程》、《安全保卫管理规程》、《监测管理规程》、《放免实验

室工作管理制度》、《自行检查及年度检测制度》、《同位素登记使用管理规程》、《放

射性废物管理制度》、《放免实验室辐射事故应急预案》等一系列规章制度。现有

的各项规章制度和管理机构已基本能满足《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

条例》和《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 

（2）安全培训及健康管理 

① 所有辐射工作人员均已参加浙江省辐射环境监测站的《辐射安全与防护培

训学习》培训，并取得合格证。 

② 所有辐射工作人员均已配备个人剂量计、个人剂量计每 3 个月到浙江亿达

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检测一次，根据剂量报告为辐射工作人员建立个人剂量档案，

所受剂量超标的工作人员则需要查明原因并决定是否该从事辐射工作。 

③ 所有辐射工作人员每 2 年进行一次身体健康检查，并建立个人职业健康档

案，对于血常规异常情况，须暂时脱离放射性工作。对于新上岗工作人员，做好

上岗前的健康体检，合格者才能上岗；在本单位从事过辐射工作的人员在离开工

作岗位时也要进行健康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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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处置方案、应急响应及终态辐射监测方案 

1、项目退役过程 

老场址拟于 2015 年 10 月实施 125I 放射免疫应用场所退役项目，其中退役内

容为使用 125I 放射性同位素丙级非密封工作场所。 

2、运营期三废处理情况 

根据工作原理和污染因子分析可知，本项目无放射性废气产生，主要污染物

为放射性废水和固体废弃物。 

（1）放射性废水，主要为未用完的试剂和操作用具洗涤时产生的废水，严格

控制用水量，且放于专用废液桶，经过十个半衰期以上，作为普通废水排放。 

（2）放射性固体废弃物，主要为盛放过放射性药剂的容器（125I 药瓶、试管、

注射器等），卫生纸，吸水棉等。使用后弃于专用污物桶内，经过十个半衰期以上，

作为普通废物处理。 

3、退役应急响应措施 

（1）停止辐射活动后，通过检查《试剂进货登记数据库》和《放免试剂台账》

确认后，确保所有 125I 放射性同位素均已使用或迁出； 

（2）停止辐射活动后，通过检查《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确认后，确保所有放

射性废水、固废已经处理； 

（3）确认原辐射工作场所，并由专业部门进行辐射相关设备（包括分装、检

测以及废物收集等设备）的拆卸工作。 

4、终态辐射监测方案 

退役完成后，将由有资质的单位进行终态辐射监测。监测内容应包括辐射工

作场所（包括 125I 药品储存和使用场所、放射性废水及废物储存容器和设施）及

其周围的环境辐射水平、去污后拟再利用的部件和设备的放射性水平、辐射工作

场所周围土壤放射性水平、退役实施人员的个人受照剂量等，并出具监测报告。

终态辐射监测报告是提出设施、场址解除监管控制申请的基础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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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 

1、实践的正当性 

为彻底消除安全隐患，确保公众和环境的安全，公司对杭州市西湖区天目山

路 398 号古荡科技科技经济园 21 号楼（老场址）开展 125I 放射免疫应用场所退役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其目的明确，理由正当。 

2、辐射工作场所使用期间主要安全措施回顾 

（1）环保手续履行情况 

① 杭州艾迪康医学检验中心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1 月 22 日由杭州市环保局审

批通过（杭环辐评批[2010]0003 号），主要内容为同意公司在杭州市西湖区天目山

路 398 号古荡科技经济园内 21 号楼指定位置实施 125I 放射性同位素，125I 的日等

效操作量为 4.44×105Bq，年等效操作量为 1.62×108Bq。 

② 公司于 2010 年 8 月运行 125I 放射免疫应用项目。 

③ 公司于 2015 年 5 月委托浙江省辐射环境监测站编制验收报告，并于 2015

年 7 月 14 日取得杭州市保护局的验收批文（杭环辐验[2015]22 号）。验收审批结

论为同意你单位位于西湖区天目山路 398 号古荡科技经济园 21 号楼内的 125I 放射

免疫检验项目通过验收。 

④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目录》，公司原核医学场址（杭州

市西湖区天目山路 398 号）终结运行（2015 年 10 月）后则对其进行退役环境影响

评价，使其达到无限制开放的要求。 

（2）污染防治措施方面 

① 公司辐射工作场所布局基本合理，是个相对独立的操作环境，有利于工作

场所的“三区”划分。 

② 公司的辐射工作场所应按丙级工作场所的标准进行设计施工。 

③ 公司配备了铅衣系列防护用品 2 套。 

④ 辐射工作场所张贴醒目的、规范的电离辐射警示标志及中文警示说明。 

⑤ 放射性药品试剂库及废物储存间采用双人双锁的管理方式。 

⑥ 固体废物袋贴有标签，放入储存间存 10 个半衰期后作为普通废物处理。

⑦ 设置专门的废液桶，放入储存间储存 10 个半衰期后作为普通污水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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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辐射环境管理 

① 管理机构及规章制度 

杭州艾迪康医学检验中心有限公司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文件的要求，在

基本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和管理机构的基础上，取得了由浙江省环保局颁发的《辐

射安全许可证》（浙环辐证[A2449]，有效期至 2020 年 5 月 28 日），其许可的种类

和范围为丙级非密封放射性工作场所。 

目前，公司已制订了《辐射安全和防护管理机构职责》、《辐射防护和安全保

卫管理制度》、《操作规程》、《安全保卫管理规程》、《监测管理规程》、《放免实验

室工作管理制度》、《自行检查及年度检测制度》、《同位素登记使用管理规程》、《放

射性废物管理制度》、《放免实验室辐射事故应急预案》等一系列规章制度。现有

的各项规章制度和管理机构已基本能满足《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

条例》和《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 

② 安全培训及健康管理 

所有辐射工作人员均已参加浙江省辐射环境监测站的《辐射安全与防护培训

学习》培训，并取得合格证；所有辐射工作人员均已配备个人剂量计、个人剂量

计每 3 个月到浙江亿达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检测一次，根据剂量报告为辐射工作人

员建立个人剂量档案，所受剂量超标的工作人员则需要查明原因并决定是否该从

事辐射工作；所有辐射工作人员每 2 年进行一次身体健康检查，并建立个人职业

健康档案。 

3、结论 

杭州艾迪康医学检验中心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10 月对老场址（西湖区天目山

路 398 号古荡科技经济园 21 号楼）实施 125I 放射免疫应用场所退役，通过辐射工

作场所使用期间主要安全措施回顾，退役项目实施后，对周围环境没有造成辐射

污染，故从辐射环境保护角度论证，该退役项目是可行的，125I 放射免疫应用场

所退役后，老场址（西湖区天目山路 398 号古荡科技经济园 21 号楼）可以达到无

限制开放使用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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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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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辐射项目（原场址）环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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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辐射安全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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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验收审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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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审批 

环保部门审批意见： 

 

 

 

 

 

 

 

 

 

 

 

 

 

 

 

 

 

 

 

 

 

经办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